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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存留养亲”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在推动法治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这

一制度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废止，但在古代社会中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从法律继承的角度来看，“存留养亲”

制度在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价值。这一制度不仅对我国缓刑制度有重要启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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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留养亲制度的历史沿革

1.1 存留养亲制度的起源

存留养亲作为古代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在维护

家庭伦理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促使罪犯的悔过自新等方

面都发挥了教化人伦孝悌的积极作用。[1] 存留养亲制度可以

追溯到北魏孝文帝时期。此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罪犯暂时

不予监禁，让其可以回家照顾年老或者患病的直系亲属，并

在条件解除后再执行原判的刑罚。这一制度深刻反映了中国

古代法律与儒家思想文化的紧密结合，强调了家庭及社会的

稳定性和孝道的重要性。其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也

在减少因为犯罪引发家庭分裂和长辈无人赡养问题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1.2 存留养亲制度的发展演变

存留养亲制度与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密切相关。北

魏孝文帝时期，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稳固治理，孝文帝颁布

法令引入了存留养亲这一制度。在唐代，这一制度进一步细

化变得更加周全，《唐律疏议》中详细规定了存留养亲的成

立条件、适用对象以及法律效力等。在宋、金、元、明时期，

存留养亲制度的基本内容与唐朝的相关规定相比，没有大的

改变，只是在适用程序上作出了更加细致灵活的规定。[2] 清

代的存留养亲在继承了明代的基础上，还增加了新的内容，

使这项制度更加成熟完善。但在清朝早期却很少被实际应

用，而是到了康熙时期，随着统治的逐步稳定，此制度才在

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

备的刑罚执行的法律制度。

存留养亲制度彰显了我国古代的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

的整合，其对后世的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存留养亲制度在古代的合理性

存留养亲制度是我国古代的孝道文化和对家庭责任重

视的彰显。我国古代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孝道是社会

伦理的核心。此项制度允许罪犯在一定条件下回家尽孝，不

仅体现了对家庭的维护、对传统伦理的尊重，还考虑到了社

会稳定治理的需要，体恤民情、争取民心，有助于缓和社会

矛盾、减少社会冲突。

2.1 存留养亲制度与儒家孝道文化相契合

存留养亲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儒家文化，尤其是“孝”

文化的逐渐渗透而导致的。没有儒家思想中国难以形成存留

养亲制度。[3] 存留养亲制度不仅是对儒家孝道文化的法律化

制度化，也是对儒家伦理纲常的具体实践和应用。这一制度

与儒家所倡导的“百善孝为先”相吻合。儒家文化强调五伦

关系，其中最核心的是父子关系。存留养亲制度通过确保老

年人得到赡养强化了父子之间的人伦关系，是儒家传统文化

中对人际关系重视的体现。儒家主张德治，存留养亲制度正

是将道德规范巧妙地融入到了法律的实践中去，体现了法律

和道德的结合。这一制度的实施彰显了道德的教化功能，儒

家思想认为法律应当具有教化功能，存留养亲制度不仅对罪

犯进行了惩罚，也是对其孝道精神的教化。从社会稳定的角

度来看，尊尊君为首，亲亲父为首，儒家思想文化认为孝道

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存留养亲制度通过维护家庭和谐间接促

进了社会的稳定，这与儒家所追求的社会秩序是相符合的。

同时儒家文化倡导追求平和中庸，这一制度在执行法律的过

程中考虑到了人情，充分体现了情与法的平衡。

2.2 存留养亲制度体现统治者的仁政

存留养亲制度是对罪犯一定限度上的宽容，是对家庭、



科研管理
2024 年 6卷 12 期

    114

社会的维稳，同时也是统治者用来巩固政权、赢取民心的一

种方式。统治者通过对罪犯实施仁政展现出自己的公正与仁

慈，从而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和忠诚。这一制度反映出统治

者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和对民众生活的体察，以及对社会秩序

维护的深思熟虑。统治者准许符合条件的罪犯回家尽孝，这

不仅减轻了家庭因为失去主要劳动力而陷入困境的风险，同

时也可以避免因为执行刑罚而导致家庭破裂等不稳定的社

会因素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我国

古代时期，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孝道被视为维系家

庭伦理的重要基石，这一观念深入人心。统治者通过实施存

留养亲制度强化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以此作为巩固统治的

手段。这一制度表明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从情理的

角度来看，出于对人伦情感的尊重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法

律也可以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这正是仁政精神的彰显。

2.3 存留养亲制度符合农业社会的经济需求

清代自然灾害频繁，特大灾害多。[4] 在古代农业社会中，

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业的生产主要靠简单的农具和人力来完

成。所以劳动力便成为了农业生产中的关键因素。存留养亲

制度的基本要件是亲老丁单，[5] 允许家中有老人且无成人子

孙赡养的罪犯暂缓执行或者减轻其刑罚，以便其回家照顾老

人并且可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保障了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持续进行。我国古代时期，家庭承担了赡养老人的主要责任，

其中青壮年劳动力是家庭养老的主要支撑，这一制度的实施

使其能够继续履行家庭养老的义务，同时也保留了其作为

劳动力的价值。这种平衡既体现了对家庭养老责任的尊重，

又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

展。存留养亲能够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得以实施并延续，深刻

地体现了此项制度与社会经济需求的契合。它既保障了农耕

经济中劳动力的供给，又平衡了家庭养老责任和劳动力价值

的关系；既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又同时促进了经济发展。

其融合了儒家传统思想与农业社会经济需求，成为古代社会

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2.4 存留养亲制度体现了司法实践中的灵活性

在古代社会，交通和通讯条件十分受限，被判处流刑的

人虽然没有被剥夺生命，但是从此与亲朋隔绝，与生离死别

没有本质区别。而存留养亲制度的存在，可以让罪犯有机会

留在家中赡养年迈的直系亲属，避免了因执行刑罚而导致的

家庭破裂和亲情割裂。存留养亲制度作为古代司法实践中的

一项重要制度，其不但深刻的展现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

点，而且体现了司法实践的灵活性。其没有非常教条地实施

法律，而是将情与法结合，展现了法律温情的一面。这种灵

活性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同时，考虑了情感和社会实际情况。

这项制度既坚持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又兼顾伦理纲常

和社会实际情况；既严格遵循了法律规定，又根据具体个案

进行了灵活变通；既做到了维护社会秩序、公平正义，又关

注到弱势群体的权益和需求。

存留养亲制度是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特定土壤而确立的

一种比较人性化的法律制度。存留养亲制度的存在，维护和

强化了封建伦理道德，并且通过维护伦理的方式达到从根本

上改造罪犯、消灭犯罪的目的，这同单纯使用刑罚手段进行

制裁相比收到更好的社会效果。[6]

3. 存留养亲制度对当代法治的价值意义

尽管存留养亲制度已被废止，不再适用于现代法治社

会中，但其中所蕴含的法律价值仍然值得当代法治建设学习

和借鉴，比如弘扬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

治国相结合、完善我国刑法制度等。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当

积极地挖掘和传承这些有价值的法律文化，为构建和谐稳定

的法治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3.1 存留养亲制度有助于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

存留养亲制度在法律的威严和公正中融入了道德的温

情与教化。这种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有助于当代法治建

设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通过法律的手段维护社

会秩序和公平正义，同时借助道德的教化作用引导人们守法

向善，有助于共同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德治和法治在存留

养亲制度中有机结合，通过德治教化感化罪犯，通过法治确

保法律制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

存留养亲制度的完整体系，使法律与道德实现了平衡。存留

养亲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避免了因过分强调家庭伦理而损害

法律权威的情况，也避免了因过分强调法律权威而忽视家庭

感情的情况。这种平衡性对现代法治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存留养亲制度有助于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

存留养亲制度体现了恤刑思想和慎刑精神，对现代刑

罚制度中“轻缓化”、“人性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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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法律尤其是刑法越来越重

视人道主义精神。存留养亲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缓刑制

度，这一制度更多考虑的是犯罪人员的家庭情况。我国目前

刑法中关于缓刑的规定保留了存留养亲制度的合理之处，但

关注更多的是犯罪人员本身的因素。[7] 存留养亲制度为现代

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裁判

案件中，法官不仅考虑被害方的利益，同时也可以慎重考虑

到犯罪人一方及其家庭的利益。这有助于司法公平正义，完

善我国刑罚制度，更好地保障人权。在当今社会，我国有很

多家庭是独生子女，若其实施了犯罪被执行刑罚，那么一部

分生活无法自给自足的父母就没有办法很好地生活。这种情

况下存留养亲制度的意义便浮现出来。存留养亲制度给予罪

犯尽孝的机会，通过孝道唤醒罪犯内心的良知，打消罪犯心

中作恶的念头，从根源上预防和减少犯罪。[8]

3.3 存留养亲制度有助于关注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

存留养亲制度是解决国家严苛的刑罚制度与伦理常情

间冲突的一种比较迂回缓和的处理方式。其不仅仅停留在刑

法本身对犯罪人的处罚，不仅仅从刑法的报应观念来考虑问

题，而是在此基础上关注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对犯罪人及

其家庭一方的利益进行权衡和平衡。存留养亲制度通过其独

特的制度设计可以增强法律实施的社会实效，其使法律更加

贴近民众生活，深刻地体现了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以及具有

温情的人文关怀，从而更有助于法律赢得人民的广泛支持和

认可。在当代法治建设中，“如何使法律应用在社会关系中

并且收获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一课题十分有研究价值，存留

养亲制度为这一课题提供了启示和思路。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当代法治可以借鉴存

留养亲制度的精神，将犯罪人的家庭责任与社会保障制度相

结合，以便为犯罪人的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或者社会服

务支持，这也有助于减轻其家庭负担并且促进犯罪人的改造

和回归社会。利用亲属教化犯人，使之人格与心理恢复常态

是一个可取的措施。[9]

4. 结语

从清代犯罪存留养亲制度蕴含的理念来看，主要体现为

强化作为家庭与政治伦理一体化的“孝道”精神、稳定宗族

关系和宗族制度及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进而达到巩

固统治的目的。[10] 存留养亲制度作为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

的瑰宝，不仅彰显了儒家孝道文化的深厚底蕴，也对如今我

们探讨法律与伦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尽管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朝代和文化背景之下，但其中所包

含的对生命的尊重、对家庭的责任以及对司法实践中人文关

怀的追求仍然具有跨时代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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